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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﹐代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﹐發表對 2016

年立法會選舉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意見和建議。 

本會認為﹕有關香港政制發展所有方案的設計,都應該在基本法以及人大常

委會有關解釋和決議的基礎上進行,絕對不能背離這些基本原則。同時﹐也要根

據香港社會發展需要和廣大市民的慇切要求﹐以一定的速度加快推動香港的民主

政治向前邁進。為此﹐本會提出以下建議﹕ 

在 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面﹐鑒于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﹐在推動政制發展

的過程之中﹐要保持社會的繁榮穩定及反映出多方面的利益訴求﹐因此﹐立法會

在現階段應該保持基本格局不變。在此基礎上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適度調整。

據多方面研究比較﹐我們認為平均每 10萬人中產生一位立法會議員是比較合適

的比例﹐因此﹐建議根據人口增長的預測情況﹐2016年立法會選舉總席位增加

到 74席﹐按照均衡參與的原則﹐2席增加到地區直選﹐2席可增加到功能組別的

區議會界別。 

在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面﹐我們認為﹐必須在基本法有關條文以及全國

人大常委會有關決議的原則的基礎上進行﹐而最重要的是要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

條的規定去做。即(1)必須通過提名委員會提名這個程序,才能產生出候選人﹔(2)

提名委員會應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公信力﹔(3)提名要按照民主的程序進行。 

   本會認為﹐根據基本法的規定﹐所有不經提名委員會而進行的所謂提名﹐都

是違反基本法的。因此﹐公眾討論應該集中在第(2)和第(3)方面。本會建議﹕2017

年提名委員會的組成,可參照現在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,由涵蓋香

港社會各方面的四大部分組成,同時﹐為了進一步擴大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和公

信力﹐增加第五部分﹕民選界別共 400人﹐總人數增加到 1600人。 

為了不增加選舉負擔﹐可以將 2015年區議會選舉合二為一﹐即 2015年的

400多位民選區議員﹐也是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新增民選界別的當然委

員﹐(原第四大界別的港九區議會和新界區議會合併成區議會﹐安排其餘當選區

議員﹐多出的席位平均分配給第四大界別的其他類別)   

在提名程序上﹐也應該充分體現民主原則﹐要能夠吸納社會各方面的意見。

目前各界提出的公民推薦,政黨推薦等方式都可以考慮﹐最後由提名委員會以多

數決定的方式﹐提出 2-3名候選人。 

總之﹐本會衷心期待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和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﹐既充

分體現香港社會各種意見和聲音,又能夠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相關決議下進

行﹐把香港的“一國兩制﹐港人治港”和高度自治推向新的階段﹐為中國最終的

和平統一提供良好的示範作用﹐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之夢。 

本會以上意見,謹供參考.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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